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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准则解释
—— 确定交易价格（三）

应唯■

作者简介：应 唯，财政部会计司原巡视员。

三、非现金对价

多数情况下，企业转移其商品或服

务有权取得的对价是客户支付的现金，

此时交易价格为企业取得的现金金额

（所取得现金资产的价值）。但某些情况

下，企业同意客户以非现金资产作为支

付对价，例如，以提供商品或服务（如客

户提供的商品、广告服务等）方式作为

支付对价，也可能以金融资产（如股权、

债权资产）、实物资产（如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等）作为支付对价，为了与取得

的现金资产保持相同的计量原则，新收

入准则要求企业应以取得非现金资产的

公允价值确定交易价格。《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第15号——客户合同收入》（IFRS 

15）认为，企业有权取得的非现金资产

的公允价值不能合理估计的，应与其他

准则的计量原则保持一致，如《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第 2 号——以股份为基础的

支付》（IFRS 2）规定，如果所取得的商

品或服务的公允价值无法可靠估计，则

企业应通过参照所授予的权益工具的公

允价值间接对其进行计量。为此，新收

入准则规定，应参照其为取得对价而承

诺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间

接确定交易价格。这里的单独售价，是

指企业在类似环境下向类似客户单独销

股，当日丙公司 3% 普通股的公允价值

为 8 200 万元（不含增值税），甲公司将

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本例中，合同开始日丙公司 3% 普

通股的公允价值为 8 000 万元，甲公司应

将 8 000 万元确定为交易价格。其后，丙

公司 3% 普通股公允价值为 8 200 万元，

该增值的 200 万元是丙公司普通股公允

价值自身变动引起的。通常情况下，在

订立合同时，甲公司和乙公司为转移 N

产品控制权所承诺的对价金额是参考合

同订立时 N 产品的价值和股票的公允价

值商议决定的，而对于未来的股价波动

很难合理预期。根据新收入准则要求，

自合同开始日至控制权转移日之间的公

允价值变动不应计入交易价格，应作为

甲公司持有丙公司 3% 普通股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计入甲公司当期损益，即甲

公司在 2020 年 5 月 30 日确认收入 8 000

万元，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00 万元。

2. 非现金对价的公允价值因对价形

式变动以外的原因而发生变动（即非现

金对价所取得资产本身公允价值变动以

外的原因发生的变动），应当作为可变对

价进行处理。

例如，2020 年 3 月 20 日，丁公司与

戊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丁公司向

售商品（或服务）的价格。

企业在计量非现金对价时，应关注

以下几个问题 ：

（一）客户以非现金资产作为支付对

价的，企业应按照合同开始日非现金资

产的公允价值确定交易价格。合同开始

日即合同成立日，是满足合同成立五个

条件的时点。

（二）合同开始日后作为支付对价

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可能会发生变

动，这种变动包括两个方面。

1. 非现金对价的公允价值因对价的

形式发生变动（即非现金对价所取得的

资产本身公允价值的变动），不应计入交

易价格。

例如，2020 年 5 月 10 日，甲公司与

乙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甲公司向

乙公司提供一批 N 产品，甲公司应于合

同签订日后 20 日内将 N 产品的控制权

转移给乙公司，乙公司应于取得 N 产品

控制权后以其所持上市公司丙公司 3%

的普通股作为支付对价。合同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经双方管理层批准，当日甲公

司有权取得的非现金对价（丙公司的 3%

普通股）的公允价值为 8 000 万元（不含

增值税）。2020 年 5 月 30 日，甲公司将 N

产品的控制权转移给乙公司，同时收到

乙公司作为支付对价的丙公司 3%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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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公司提供 1 000 件 A 产品，每件 A 产品

的合同价格为 5.5 万元（不含增值税），

合同总价格为 5 500 万元 ；戊公司以其

拥有的 400 件 B 产品作为支付对价 ；由

于 A 产品较为紧俏，合同中同时规定，

若 丁 公 司 在 2020 年 5 月 1 日 前 向 戊 公

司交付 1 000 件 A 产品，戊公司将额外

向丁公司转移 5 件 B 产品。合同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经双方管理层批准，合同开

始日，400 件 B 产品的公允价值总额为

5 500 万元（不含增值税），每件 B 产品

的公允价值为 13.75 万元（5 500÷400）。

2020 年 4 月 20 日，丁公司向戊公司交付

1 000 件 A 产品，同时收到戊公司转移的

405 件 B 产品，当日 B 产品的公允价值为

每件 15 万元。

本例中，首先，合同开始日非现金

对价公允价值为每件 13.75 万元，与 B 产

品控制权转移时的公允价值 15 万元不

同，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应按合同

开始日的公允价值 13.75 万元计入交易

价格 ；其次，因丁公司在 2020 年 5 月 1

日前（实际交付日为 2020 年 4 月 20 日）

向戊公司交付 1 000 件 A 产品，戊公司

额外向丁公司转移 5 件 B 产品，是与丁

公司的履约行为有关（能否在规定日期

前交付商品），因而不属于与非现金对

价本身的形式而导致的变动，应作为可

变对价进行会计处理。因此，丁公司应

于合同开始日估计可变对价，并按照期

望值或最可能发生金额确定可变对价的

最佳估计数，并在满足累计已确认的收

入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限制条件

时，将最佳估计数确定为交易价格。本

例中，假设丁公司在合同开始日估计将

额外 5 件 B 商品的公允价值计入交易价

格不满足累计已确认的收入极可能不会

发生重大转回的限制条件，因而确定的

交 易 价 格 为 5 500 万 元 ；2020 年 4 月 20

日，丁公司交付 A 商品后额外获得了 5

件 B 商品，应将 5 件 B 产品的公允价值

因对价形式以外的原因而发生的变动，

即 68.75 万元（5×13.75）确认为收入。

（三）为便于企业履行合同义务，某

些情况下客户会向企业提供某些商品或

服务，对此企业应当评估是否取得了这

些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如果经评估企

业取得了客户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控制

权的，企业应当将这些商品或服务按照

从客户收取的非现金对价进行会计处

理。例如，企业接受客户来料加工业务，

客户向企业提供所需加工的材料，并指

定该批材料只能用于生产客户所需的成

品（或半成品），因企业原因发生材料毁

损由客户补发材料的，补发材料的费用

将减少未来收取的加工费用，多余材料

应返还客户。由企业加工成客户所需的

成品（或半成品），并按客户规定的时间、

地点将加工完成的成品（或半成品）转

移给客户，客户承诺支付企业的对价为

材料的加工费用。这种情况下，企业收

到客户提供的拟加工材料并不能控制该

材料，企业的履约义务是对这些材料进

行加工并收取加工费用。

例 1 ：甲公司为在国内 A 股上市的

公司，其主要生产经营的产品是焊割、

焊接喷枪的枪嘴以及其配件。枪嘴的

材 料 以 H59 黄 铜（ 含 量 59% 铜、41% 锌

的铜合金）、碲铜（含 0.3% 左右碲）为

主。在生产工艺上用铜管或者铜棒进行

切割、打磨、压铸等形成，在生产过程

中会产生大量的铜屑和铜料头。一吨铜

棒 大 约 产 生 50% ～ 80%（ 即 500KG ～

800KG）的铜屑。长江铜价的每吨市场

价格与每吨铜屑的市场价格基本一致

（长江 1# 铜价格 + 采购铜棒的加工费 =

用于交换的料屑价值 + 料屑的加工费）。

2020 年 3 月 1 日，甲公司与无关联

的原料供应商（乙公司）签订的合同约

定，甲公司向乙公司购入铜棒 1 000 吨，

乙公司应于合同开始日后的 30 天内将

铜棒的控制权转移给甲公司，甲公司按

1 吨铜屑加 1 万元（不含增值税）的现金

补价作为支付给乙公司的对价，除每吨

1 万元的现金补价应于铜棒控制权转移

时支付外，铜屑应于 2020 年年底之前交

付给乙公司，铜屑的公允价值按照长江

铜价的市场价格测算确定，同时确定了

铜屑按其纯度进行折合。合同开始日，

按长江铜价测算出每吨铜屑的公允价值

为 4 万元（不含增值税）；2020 年 3 月 25

日，铜屑的公允价值为每吨 4.2 万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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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增 值 税 ）。2020 年 3 月 25 日，乙 公 司

将 1 000 吨铜棒的控制权转移给甲公司，

甲公司验收入库并支付 1 000 万元现金。

2020 年 10 月 30 日，甲公司将 1 000 吨铜

屑的控制权转移给乙公司，当日，铜屑

的公允价值为每吨 4.1 万元（不含增值

税）。本例不考虑税费及其他因素。

分析 ：本例中，销售铜棒是乙公司

的日常活动，乙公司应首先判断与甲公

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是否同时满足合同成

立的五个条件，条件之一为合同是否具

有商业实质。乙公司转移给甲公司的铜

棒是乙公司生产的产品，而乙公司收到

的铜屑如要形成铜棒还需通过加工过

程，铜棒与铜屑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

在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金额会随着

铜市场价格的变动而变化）方面显著不

同，因此，该合同具有商业实质。其次，

甲公司以铜屑和每吨 1 万元的价格作为

已承诺合同对价，除了每吨 1 万元以现

金支付外，以铜屑支付的对价为非现金

对价。因此，对乙公司而言，应按照新收

入准则有关非现金对价计量的原则，以

合同开始日铜屑的公允价值每吨 4 万元

计入交易价格，即乙公司应在 2020 年 10

月 30 日确认收入 5 000 万元。

例 2 ：甲公司是一家从事面料生产、

品牌服装设计和销售的公司。乙公司是

一家服装生产和销售企业，品牌不知名。

2020 年 7 月 1 日，乙公司与甲公司签订

协议，乙公司从甲公司处采购一批毛料，

共 1 000 匹。该规格和花色的毛料市场上

的供应商较多，乙公司仓库尚存一些库

存（从其他供应商处购买）。合同同时约

定，作为乙公司购入毛料的对价，乙公

司应按照甲公司提供的设计版型，生产

10 000 件成衣交付给甲公司，双方在合

同中规定了成衣的面料，包括具体的规

格、花色和质量要求，该 10 000 件成衣

中有 2 000 件成衣需要使用与其从甲公

司购入的毛料同等规格、花色和质量的

原料。合同成立日，该 10 000 件成衣的

公允价值为 200 万元，与上述 1 000 匹毛

料价值相当。合同同时约定乙公司应对

甲公司成衣版型的设计保密，且不能用

于其他领域。

本例中，甲公司将 1 000 匹毛料交付

给乙公司验收合格后，乙公司即取得了

1 000 匹毛料的控制权。乙公司可自行决

定将其拥有的所有毛料（包括新购入和

以前库存部分）用于生产产品或直接对

外销售获利（可自行决定销售对象和销

售价格等），可根据需要调配毛料在不同

客户中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

经济利益。在此情形下，甲公司应当将

销售 1 000 匹毛料的收入按照从乙公司

处取得 2 000 件成衣的公允价值计量，即

确认 200 万元的毛料销售收入。

例 3 ：乙公司是一家医药研发企业，

2020 年 3 月 1 日与甲公司签订一份提供

医药研发服务的协议，并获得双方管理

层的批准。根据协议，乙公司为甲公司

提供口服小分子药物的研发服务。研发

计划、方案设计、研发过程各里程碑应

完成的具体工作等由甲公司确定，乙公

司按照甲公司的具体研发方案进行实

施，选派合适的人员成立研发小组为甲

公司提供研发服务。提供服务的过程

中，乙公司各研发小组人员的具体工作

内容、需要满足的具体要求由甲公司布

置安排，甲公司成立研发项目小组监控

乙公司研发小组成员的工作进度，监督

其完成研发的质量等。项目预计持续期

间为 2 年，乙公司分析，其向甲公司提

供的服务满足乙公司履约的同时，甲公

司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

济利益，在提供服务期间内确认收入。

合同按照里程碑进度支付对价。根据合

同约定，乙公司为甲公司提供该项服务

按里程碑付款安排，可获得甲公司共计

16% 的股权，交易过程中如甲公司以非

公允价值引入外部投资者，稀释后股权

比例应作相应调整，乙公司将获得的甲

公司股权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2020

年 3 月 1 日，根据估值结果，甲公司 16%

股权的公允价值为 2 400 万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 16% 股权的公允价值

为 2 500 万元，根据里程碑进度乙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取得了甲公司 4%

股权。

本例中，自 2020 年 3 月 1 日开始，乙

公司向甲公司提供两年的研发服务，并

取得甲公司 16% 的股权，在合同开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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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股权公允价值为 2 400 万元，为该项研

发服务的交易对价。其后，甲公司股权

公允价值的变动是因甲公司股权价值的

自身变动引起的，并非是乙公司提供研

发服务有权取得的对价金额，不应计入

交易对价。

假设截至 2020 年12月31日，完工进

度为 40%，乙公司应确认960万元（2 400

×40%）的收入、960万元的合同资产，同

时，在取得甲公司 4% 的股权时，将合同

资产 600万元（2 400×4%÷16%）转出，计

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另外，该合同实质上

包含一项以固定对价获得16% 股权的远

期合同（衍生工具），作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合同开始日该衍生工具的公允价值为零，

2020 年 12月31日公允价 值 为 100万元。

在实际取得股权时，该衍生工具形成的

金融资产应转出 25 万元至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即取得的股权按取得日的公允价值

625 万元（2 500×4%÷16%）进行初始 计

量。会计处理如下（单位 ：万元）：

（1）2020 年 12 月 31 日，确认收入

借 ：合同资产                             960

  贷 ：主营业务收入                  960

（2）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衍生工具

的公允价值进行重估

借 ：衍生工具                             100

  贷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00

（3）取得甲公司 4% 股权

借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00

  贷 ：合同资产                          600

（4）取得甲公司 4% 股权时，对远期

合约的处理

借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5

  贷 ：衍生工具                             25

四、应付客户对价

新收入准则规定，企业应付客户（或

向客户购买本企业商品的第三方）对价

的，应当将该应付对价冲减交易价格，

并在确认相关收入与支付（或承诺支付）

客户对价二者孰晚的时点冲减当期收入

（应付客户对价是为了向客户取得其他

可明确区分商品或服务的除外）。

这里的第三方通常指向企业的客

户购买本企业商品的一方，即处于企业

分销链上的“客户的客户”。例如，汽车

制造商将其生产的 SUV 汽车以每辆 35

万元的价格（不含增值税）销售给 4S 店

（4S 店控制了 SUV 汽车）。4S 店销售一辆

SUV 汽车，将给予客户 1 张汽车制造商

提供的优惠券，每张优惠券可抵扣销售

价格 0.5 万元（即抵减最终消费者的购买

价格）。该优惠券抵减的销售价款由汽

车制造商承担，4S 店可获得汽车制造商

因提供给最终消费者（客户的客户，即

第三方）优惠券而给予的支付款（优惠

券支付款），该支付款即为企业应付客户

的对价，该支付对价应从汽车制造商将

SUV 汽车销售给 4S 店的交易价格中进行

冲减（本例每辆汽车的交易价格为 34.5

万元）。

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的同

时，向客户或者第三方支付对价有不同

的形式，如为换取客户提供的商品或服

务而支付的对价、企业向客户提供的商

品或服务给予的折扣、退款，或两者的

结合。实务中，企业应当区分其应付客

户对价的类型 ：

（一）企业应付客户对价是为了向客

户取得其他可明确区分商品或服务的，

应当采用与本企业其他采购或接受服务

相一致的方式确认所购买的商品。

例如，甲公司与一家全球大型连锁

超市（以下简称乙超市）签订为期半年

的合同，该合同约定，乙超市承诺半年

内从甲公司购入其生产的新产品（M 产

品）5 万件，每件 M 产品的合同价格为

150 元（不含增值税），半年合同总价格

为 750 万元（不含增值税）。乙超市应于

甲公司将 M 产品的控制权转移给乙超

市后的 10 日内支付价款。乙超市长期提

供各类品牌产品推广活动，供应商可根

据自身需求决定是否购买。合同同时约

定，甲公司要求乙超市在显著位置（超

市进口区域内）持续半年设置特殊货架，

该特殊货架在半年内只能摆放甲公司的

M 产品（不能摆放其他公司的产品），并

且半年内在乙超市内对 M 产品作相应的

宣传推广，为此，甲公司应于合同开始

日支付乙超市 50 万元（假定市场上类似

合同条款支付的对价为 50 万元，即甲公

司支付给乙超市的 50 万元为相关推广服

务的单独售价）。本例中，甲公司支付乙

超市 50 万元，是因乙超市按合同约定需

在其旗下的超市显著位置设置特殊货架

专门摆放甲公司的 M 产品，表明甲公司

取得了乙超市所设置特殊货架的独家使

用权 ；同时，乙超市还需在其超市内对

甲公司的 M 产品进行为期半年的推广，

表明乙超市为推销 M 产品提供了相应的

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说明甲公司应付

客户对价是为了向客户取得其他可明确

区分的服务，应当采用与甲公司其他接

受服务相一致的方式进行会计处理。因

此，甲公司支付的 50 万元应确认为销售

费用（甲公司接受其他企业提供的类似

推广服务也确认为销售费用），在半年内

平均分摊计入损益。

又如，丙公司与丁公司签订购销合

同，该合同约定，丙公司向丁公司销售

其生产的 P 产品 8 000 件，合同价格总

额为 120 万元（不含增值税）。丙公司应

于合同开始日即将 P 产品的控制权转移

给丁公司，丁公司同时支付合同价款。

合同同时约定，因丁公司仓库存放地有

限，丁公司将购买的 8 000 件 P 产品存

放在丙公司仓库中，待其腾出仓库或者

需要时再从丙公司提货，假设该售后代

管安排下，丁公司已取得 P 产品的控制

权。为此，丁公司于取得 P 产品控制权

时向丙公司支付了 10 万元的保管费。本

例中，合同开始日，丁公司获得了 8 000

应知应会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2021 2420 

件 P 产品的控制权（假设同时满足售后

代管商品安排下的客户取得控制权的四

个条件），丙公司取得的销售 P 产品 120

万元（不含增值税）的合同价款，同时取

得客户支付的 10 万元保管费。对于丁公

司而言，取得了丙公司保管 P 产品的服

务而为此付出 10 万元（可明确区分的服

务），支付的 10 万元应按与购买商品相

同的原则进行会计处理 ；对于丙公司而

言，为丁公司提供了保管 P 产品的服务，

其取得的 10 万元保管费应确认为相关的

收入。

（二）企业应付客户对价并不表明是

为了向客户取得其他可明确区分商品或

服务的，企业应当将应付客户对价全额

冲减交易价格。假定上例合同中并未约

定货架的具体摆放位置，乙超市设置的

特殊货架在超市内的地点由乙超市自行

确定，且该货架既可以摆放甲公司的 M

产品，也可以摆放其他企业的产品，则

不能识别出乙超市为甲公司提供了明确

可区分的推广服务。因此，甲公司支付

的 50 万元应在半年内随着收入确认的方

式逐步冲减收入（按确认相关收入与支

付或承诺支付客户对价二者孰晚的时点

冲减当期收入）。

（三）向客户取得的可明确区分商品

或服务公允价值不能合理估计的，企业

应当将应付客户对价全额冲减交易价格。

（四）企业应付客户对价超过向客

户取得可明确区分商品或服务公允价值

的，超过金额应当冲减交易价格。假定

上例中乙超市为甲公司提供了明确可区

分的推广服务，甲公司支付乙超市设置

的特殊货架进行推广的金额为 65 万元，

而乙超市提供同类型推广服务的单独售

价为 50 万元，该 50 万元按照采购推广

服务进行会计处理，超过 50 万元的部分

（15 万元）在半年内随着收入确认的方

式逐步冲减收入。

企业向客户支付的对价，首先应判

断企业是否向客户取得其他可明确区分

的商品或服务，其次判断支付的对价是

否与取得的可明确区分的商品或服务的

公允价值相当。如果取得了可明确区分

的商品或服务，在价格公允的情况下按

上述（一）的原则进行会计处理 ；价格

不公允的情况下，按上述（四）的原则进

行会计处理 ；公允价值不能合理估计的，

按上述（三）的原则进行会计处理。如果

未取得可明确区分的商品或服务，则按

上述（二）的原则进行会计处理。在判断

企业是否向客户取得其他可明确区分的

商品或服务时，如判断客户是否为企业

提供了广告、促销服务等，实务中通常

需看合同中是否有明确规定以及实际执

行情况。例如，上例中，如果合同明确乙

超市对甲公司 M 产品摆放地点和形式、

展示的时间频率、广告和促销方式等有

明确规定，即乙超市按照甲公司的指令

进行广告展示、甲公司能够控制广告服

务，则可能证明乙超市为甲公司提供了

相关服务，甲公司向乙超市支付的对价

确认为销售费用 ；如果合同中并没有这

些详细明确的规定，可能不能识别出乙

图 1

超市为甲公司提供了某些服务，甲公司

只能将应付乙超市的 50 万元冲减相关的

收入。另外，假定甲公司拟将其 M 产品

在乙超市所属连锁超市中进行销售，需

支付乙超市的入场费、堆头费等，应判

断乙超市是否为甲公司提供了广告、促

销服务等，如果乙超市实质上（如合同

中有明确约定且实际按照合同执行的）

为甲公司提供了相关服务的，甲公司应

将支付的费用确认为销售费用 ；如果不

能识别出乙超市实质上为甲公司提供相

关服务的，甲公司支付的费用应冲减相

关的收入。企业也可以按图 1 所示进行

判断。

总之，新收入准则在确定交易价格

时，应当假设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将根

据现有合同按承诺转让给客户，且合同

将不会被撤销、续期或修订的前提下，

考虑所有事项的影响，包括可变对价、

对可变对价估计的限制、合同中存在的

重大融资成分、非现金对价，以及应付

给客户的对价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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